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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提供网络投票）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董事会。 

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04 月 03 日以公

告形式向各股东发出。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同一股东应选择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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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4 月 20 日上午 10 点。 

2、网络投票起止时间：2020 年 4 月 19 日 10:00—2020 年 4 月 20 日 10:00 

登记在册的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为有利于投票意见的

顺利提交，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上营业

厅（网址：inv.chinaclear.cn）或关注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

厅”）提交投票意见。 

投资者首次登陆中国结算网站进行投票的，需要首先进行身份认证。请投资

者提前访问中国结算网上营业厅（网址：inv.chinaclear.cn）或中国结算官方微信

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进行注册，对相关证券账户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

功能。具体方式请参见中国结算网站（网址：www.chinaclear.cn）“投资者服务专

区-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如何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相关说明，或拨打热线电话

4008058058 了解更多内容。 

 

（六）出席对象 

1. 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具体情况详见

下表）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在股权登记日买入证券的投资者享有此权利，在股

权登记日卖出证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其中，不包含优先股股东，

不包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股份类别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权登记日 

普通股 430090 同辉信息 2020 年 4 月 15 日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3.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京大律师事务所韦丽、狄云辉律师。 

 

（七）会议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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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的

部分条款。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修订<

公司章程>公告》。 

 

（二）审议《关于制定<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重新制定《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 

 

（三）审议《关于制定<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重新制定《董事会议

事规则》。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

规则》。 

 

（四）审议《关于制定<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制定《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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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 

 

（五）审议《关于制定<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重新制定《监事会议

事规则》。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 

 

（六）审议《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重新制定《对外担保

管理办法》。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

理办法》。 

 

（七）审议《关于制定<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重新制定《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 

 

（八）审议《关于制定<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制定《内部审计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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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九）审议《关于制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重新制定《对外投资

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

理制度》 

 

（十）审议《关于制定<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重新制定《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管理制度》。 

 

（十一）审议《关于制定<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重新制定《利润分配

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管

理制度》。 

 

（十二）审议《关于制定<防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重新制定《防范关联

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防范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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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审议《关于制定<承诺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重新制定《承诺管理

制度》。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诺管理制

度》。 

 

（十四）审议《关于制定<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重新制定《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

披露平台（www.neeq.com.cn）的《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十五）审议《关于提名戴福昊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董事会拟进行换届并提名戴福昊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

经公司核查，戴福昊先生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

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三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

事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董事候选人简历：戴福昊：男，1975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EMBA。曾任北京仟禧同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

辉无限总经理。2010 年进入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十六）审议《关于提名李刚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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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董事会拟进行换届并提名李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经

公司核查，李刚先生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事会

的正常运作第三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事职

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董事候选人简历：李刚：男，1972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 国际 MBA。曾任三星电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显

示事业部产品总监、铁道部沈阳铁路局吉林分局运输科长。2009 年进入公司，

任战略拓展部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十七）审议《关于提名麻燕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董事会拟进行换届并提名麻燕利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

经公司核查，麻燕利先生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

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三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

事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董事候选人简历：麻燕利：男，1975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北京化工党校，本科学历。曾任同辉无限副总经理、北京飞达世纪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2008 年进入有限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十八）审议《关于提名赵庚飞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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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董事会拟进行换届并提名赵庚飞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

经公司核查，赵庚飞先生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

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三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

事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董事候选人简历：赵庚飞：男，1979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

业于吉林大学, 本科学历。曾任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B2B 大客户经理、乐

金电子（中国）有限公司 B2B 大客户经理、2009 年进入同辉佳视（北京）信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客户部营销总监，2014 年起任科影视讯（北京）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十九）审议《关于提名张建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董事会拟进行换届并提名张建勇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

经公司核查，张建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董

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三届董事会的现有董事在新一届董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董

事职责，直至新一届董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董事候选人简历：张建勇：男，1983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法学学士。现任北京信原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 

 

（二十）审议《关于提名王分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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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名王分棉女士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经公司核查，王分棉女士不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董事候选人简历：王分棉：女，1981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管理

学系副主任；现任中国影视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首席专家。  

 

（二十一）审议《关于提名王小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名王小辉先生为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

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经公司核查，王小辉先生不属于失信联合惩

戒对象。 

董事候选人简历：王小辉：男，1987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河南分

所项目经理、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项目经理、赛维智库财务顾问

（北京）有限公司项目总监、天驰创业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

上海稷奇财务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二十二）审议《关于提名刘文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监事会拟进行换届并提名刘文亮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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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根据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

经公司核查，刘文亮先生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监

事会的正常运作第三届监事会的现有监事在新一届监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监

事职责，直至新一届监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监事候选人简历：刘文亮：男，1981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沈阳理工大学，信息工程自动化专业，本科。曾任北京泰成科迅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北京东方中原集团有限公司技术经理、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2015 年入职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智

能视觉事业部副总经理. 

 

（二十三）审议《关于提名李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监事会拟进行换届并提名李勇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的要求，经

公司核查，李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监事会

的正常运作第三届监事会的现有监事在新一届监事会产生前，将继续履行监事职

责，直至新一届监事会产生之日起，方自动卸任。 

监事候选人简历：李勇：男，1979 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毕业于北京应用技术大学，计算机应用，本科，网络工程师，测试工程师。曾任

清华大学电教中心技术专员、波特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北京时代动力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支持部经理。2013 年入职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现任研发中心总监。 

 

 

上述议案存在特别决议议案，议案序号为一； 

上述议案存在累积投票议案，议案序号为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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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上述议案存在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议案序号为十一、十五、十六、十七、

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 

上述议案不存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法人股东代表凭法人持股凭证、证 

券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席者身份 

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代理人 

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办理登记 

手续，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不受理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0 年 4 月 20 日（上午 8：00---9：30）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四、其他 

（一）会议联系方式：联系人：李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毛纺路临 57 号 院 

北楼二楼第一会议室 邮编：100085 联系电话：010-82476677-663 传 真： 

010-82476699 

 

（二）会议费用：与会股东参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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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辉佳视（北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 日  


